珠海市全面推行河长制河长巡查制度(试行)
为规范河长的巡查工作，有效落实河长履职责任，实现对河湖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根据《珠海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珠委办字〔2017〕44号）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范围与定义

本制度适用于我市市、区、镇（街）和村（居）四级河长的河湖巡查工作。河长是河湖巡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巡查过程中发现或投诉举报问题的处理负总责。基层河长是指镇（街）级河长和村（居）级河长。

本制度所称的巡查，是指河长通过对责任河湖（河、涌、渠、湖、库、塘）巡回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或提交有关职能部门处理或向上级河长（河长制办公室）报告，要求协调解决。

二、职责分工

（一）河长巡查。河长是责任河湖（河、涌、渠、湖、库、塘）巡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二）日常管养。河道保洁员要结合保洁、监管等日常工作，积极协助河长开展巡查，发现河道水质异常、入河排污（水）口排放异常、堤防破损、水域岸线被侵占、水生态破坏等问题应第一时间报告河长。 

（三）社会监督。鼓励组织、聘请社会团体相关人员、志愿者开展河湖（河、涌、渠、湖、库、塘）巡查协查工作。

（四）河长制办公室。市、区河长制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积极支持河长履职，及时将河道入河排污（水）口分布图、污染源清单、管网分布图、河道治理项目等信息予以公开，并由各级河长制办公室统一通报给河长，为其开展巡查工作创造条件。河长应及时、准确掌握上述信息。市、区河长制办公室负责制定巡查工作方案，相应报市、区级河长同意后执行。市、区河长巡查河湖可以采用现场巡查，也可以采用远程视频巡查，或两者结合进行。
三、巡查频次和内容

（一）巡查频次。河长应加大对责任河道的巡查力度。市级总河长巡查每年1-2次，市级河长对所辖流域（片区）河湖的巡查每年2-4次，可视情况增加巡查次数；区级总河长巡查频次不得少于市级河长频次，区级河长对所辖河湖的巡查频次至少每月1次；镇（街）级河长不少于每月2次，村级河长不少于每周1次，对问题较突出的河湖（河、涌、渠、湖、库、塘）应加密巡查频次。河长因故不能开展巡查的，应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开展巡查，巡查情况及时报告河长。市、区级河长或河长制办公室结合所管河湖实际，不定期开展重点河湖（段）抽查，协调督导解决河湖管理问题。
河道保洁员、巡河员、网格化监管员等相关人员对河道每天开展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河长。

（二）巡查内容。市、区级河长巡查责任河湖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河湖水面、岸边保洁情况；河湖跨界断面的水量水质监测情况；河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情况；河湖防洪减灾等工程建设和维护情况；各区镇级河长制实施情况；此前巡查发现、投诉举报或下级河长上报的重点难点问题解决情况；其他影响河湖健康的问题。基层河长巡查原则上应对责任河道进行全面巡查，并覆盖所有入河排污（水）口、主要污染源及河长公示牌，重点查看以下内容：

1.河面、河岸保洁是否到位；

2.河底有无明显污泥或垃圾淤积；

3.河道水体有无异味，颜色是否异常（如发黑、发黄、发白等）；

4.是否有新增入河排污口；入河排污口排放废水的颜色、气味是否异常，雨水排放口晴天有无污水排放；汇入入河排污（水）口的工业企业、畜禽养殖场、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行业企业等是否存在明显异常排放情况；

5.是否存在涉水违建（构）筑物，是否存在倾倒废土弃渣、工业固废或危废，是否存在其它侵占河道的问题；

6.是否存在非法电鱼、网鱼、药鱼等破坏水生态环境的行为；
7.河长公示牌等涉水告示牌设置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倾斜、破损、变形、变色、老化等影响使用的问题；

8.以前巡查发现的问题是否解决到位；

9.是否存在其它影响河道水质的问题。

四、巡查记录

市、区级河长巡河活动由各级河长制办公室负责编写工作简（通）报，按照信息报送制度上报。基层河长巡查过程中或巡查任务结束当天，应当及时、准确记录河长巡查日志，以纸质或信息化电子记录等形式存档备查。河长巡查日志格式文本由区级河长办统一制作，并及时提供给基层河长。河长巡查日志应当包括巡查起止时间、巡查人员、巡查路线、发现主要问题（包括问题现状、责任主体、地点、照片等）、处理情况（包括当场制止措施、制止效果，提交有关职能部门或向上级河长、当地治水办、河长办报告情况以及向上反映问题的解决情况）等基本内容。

五、问题发现和处理

（一）巡查会议。市、区级河长巡查期间可视情召开巡查会议，听取下级河长及相关责任单位汇报，了解河湖现状、存在主要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明确整改责任单位、整改目标、整改期限等，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内容和具体措施。巡查会议应形成会议纪要，作为河长巡查河湖、履行河长职责的依据。如无巡查会议安排，由市河长制办公室对河长巡河活动提出的工作部署进行跟进督办。

（二）问题交办与跟踪。对市、区河级长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交由责任单位进行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接到河长交办的有关问题，应当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按照要求期限进行处理并将情况通过市河长制办公室反馈河长。相应的河长制办公室要对相关责任单位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和记录，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三）问题上传与跟踪。基层河长在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应当妥善处理并跟踪解决到位。镇（街）级河长巡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安排解决，在其职责范围内暂无法解决的，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将问题书面或通过河长微信工作联络群等方式提交有关职能部门解决，并报告区级河长制办公室。村（居）级河长巡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安排解决，在其职责范围内暂无法解决的，要通过河长微信工作联络群等方式立即报告镇（街）河长，由镇（街）级河长协调解决或由其提交有关职能部门解决。所提交问题涉及多个部门或难以确定责任部门的，基层河长可提请上级河长或河长制办公室予以协调，落实责任部门。相关职能部门接到基层河长提交的有关问题，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处理并书面或通过河长微信工作联络群答复河长。基层河长要对职能部门处理问题的过程、结果进行跟踪监督，确保解决到位。

（四）投诉处理。基层河长接到群众的举报投诉，应当认真记录、登记，并在两个工作日内赴现场进行初步核实。举报反映属实的问题，应当予以解决，并跟踪落实到位。对暂不能解决的问题，参照巡查发现问题的处理程序，提交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基层河长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将投诉举报问题处理情况反馈给举报投诉人。

六、监督考核与惩奖
各区河长制办公室应当将基层河长巡查工作作为基层河长履职考核的主要内容，纳入干部实绩考核。河长巡查工作考核，应当结合本年度巡查工作的检查、抽查情况，重点考核巡查到位情况和问题及时发现、处理、提交、报告、跟踪解决到位情况及巡查日志记录情况。市、区河长制办公室对定期考核、日常抽查、社会监督中发现基层河长巡查履职存在问题或隐患、苗头的，应约谈警示。对巡查履职不到位、整改不力等行为，在约谈警示的基础上，还应进行督办通报，视情启动问责程序。

河长巡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河湖问题、被省级以上媒体曝光或发生重大涉水事件等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其中涉及领导干部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一）未按规定进行巡查的；

（二）巡查中对有关问题视而不见的；

（三）发现问题不处理的，或未及时提交有关职能部门处理的；

（四）巡查日志记录弄虚作假的。

市、区河长制办公室要积极发掘河长履职工作的典型，大力宣传先进事迹，每年开展优秀河长评选活动，对履职优秀的河长予以表彰。

七、其它要求
各区可参照本制度，结合地方实际，加密巡查河湖频次，细化巡查内容，制定区级河长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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